
 

 

「鼠不盡的收穫~釣魚活動」計畫

一、 活動主旨

「歲歲年豐慶有餘 子年遍地祝豐收」,鼠年新春，本鄉循往例舉辦

迎春釣魚活動，供鄉民、遊客以釣會友，共享垂釣之樂，爰提本活動計

畫，為本鄉新春系列活動增添樂趣。

二、 辦理單位

(一)指導單位：金門縣政府

(二)主辦單位：烈嶼鄉公所

(三) 協辦單位：金門縣水產試驗所

三、 活動時間：中華民國109年 1月 26日（初二）星期日上午8時至12時 

(清遠湖)

四、 重要時程

項次 時間 活動內容 單位人員 備註

1 08:00-08:05 活動致詞 鄉長及貴賓

1.活動會場工作站備妥礦泉

水供民眾飲用

2.08：00至 10：00為領取參

賽證時間。

2 08:00
 釣魚活動

開始
鄉長及貴賓

請鄉長、貴賓取用釣竿並參與

垂釣活動（主辦單位備釣

具）。

3 11:00   活動結束 工作人員
各參賽者持參賽証將最重之

漁獲送工作站計重。

4 11:00-11:20 評分統計 工作人員 漁獲秤重與資料填寫。

5 11:20-11:30 活動頒獎 鄉長 邀請鄉長頒獎（計12名）。

二、報名對象：不限定資格條件。

三、比賽方式：參加者請自備釣具。

四、比賽規則：

        ※參加方式：採現場報名：於08：00~10：30現場領取參加證。

      ※收件方式：1月 26日上午 11時前將活動現場所釣取之漁獲送

工作站(工作帳篷)，一張參賽證限送一尾。

      ※評選方式：由本所工作人員、備妥電子天秤計量（2台），秉

持公正、公開、公平為評分原則，評選出單尾重量前

12名。

※主辦單位俟彙整成績後公布，並於當日上午11時 30分頒獎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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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比賽獎勵：

          重量(單尾最重)

           ※第1名：1名，獎金新台幣5,000元。

           ※第2名：1名，獎金新台幣3,000元。

           ※第3名：1名，獎金新台幣2,000元。

           ※第4名至第12名：9名，各獎金新台幣600元。

          各名次以一名為原則，如有相同重量之情形者， 以抽籤決定名次。

六、注意事項：

           ※參賽者應自備釣具。

           ※活動場地近水域，請注意自身安全。

           ※參賽者應於時間內，持參賽證將魚獲送工作站秤重參賽（1位

參賽者限提供1條魚參賽）。
             ※聯絡人烈嶼鄉公所觀光課：課長 莊羅山、建設課：洪舉光

082-36450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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